
学生校外住宿申请工作流程 

 

学生提出校外住宿申请（《填写汕头大学学生
校外住宿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）

家长同意并在《申请表》上签名

学生所在学院综合考虑学生申请理由，并进行
调查核实，寻求解决方案，是否同意申请

学生所在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同意后，在《申
请表》上签名盖章。

学生和家长在《自愿退宿承诺书》上签名。

学生所在学院将《申请表》和《自愿退宿承诺
书》提交至学生处备案，并通知学生现住书院

协助办理退宿相关手续。

学生现住书院通知水电中心（结清水电费）和
财务处（结清住宿费）后，在住宿系统办理退
宿并通知网络中心（取消门禁）和物业中心

（移交钥匙等）。完成以上流程后将学生住宿
调整情况向学生处报备并告知学生所在学院。

资料归档

是 
学生所在的学院做

好学生的沟通解释

工作 

否 

备注：学生外出交流等情况退宿申请参照此流程进行。 


